
近日，在绵绵细雨中，成都理工大学的

新生迎来了开学典礼。来自全国各地的

8477名新生身披校方准备的雨衣聚集操场，

主席台上，55 位各学院“一把手”以及各职

能部门负责人无一人撑伞。校长倪师军介

绍，冒雨并非刻意，只是想给学生们展示任

教老师不惧困难的决心。（9月11日《成都

晚报》

学生穿雨衣，校领导却淋雨，这一“反常

举动”无非是想向学生传达某种信念：面对

困难要敢于挑战。只是教育的方式是否必

须得用“苦肉计”的方式实现，实在有待商

榷。

开学典礼如果不是特别强调要挑某个有

特殊意义的日子，完全可以避开雨天，选择一

个风和日丽的天气举行，学校避免耗费资金选

购近万套雨衣，老师学生也乐得轻松舒适。如

果非得要在雨中对学生进行品格教育，也可以

用简短有力的程序来完成，而非冒着感冒的风

险在雨中足足待上40分钟，校方的这种完全

可以避免的行为，在崇尚理性科学的象牙塔

内，似乎显得格格不入。

媒体已经报道了太多的“领导打伞，学生

淋雨”的新闻，这无疑值得谴责，但“领导淋雨，

学生穿雨衣”也并不显得多高明。在形式上做

得太令人动容，看似远离功利主义，其实也远

离了正常的行事标准，要么避免淋雨开大会，

要么师生一起打伞开会，虽不成新闻，但更符

合人性。

“领导淋雨”
是在教学生煽情吗？

“罚人登报”疑似一单生意

“求涨薪就停职”
国企的霸气从何而来？

《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

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

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

执照、行政拘留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

处罚 7 种情形。登报检查显然不在 7 种处罚之

列。执法机关不可能不熟悉处罚的种类，也不可

能不了解法律的精神，否则，也就不可能辩解说，

这不是一种行政处罚，而是一种管理方式了。显

然，一些执法者总是要为滥权行为寻找说辞，总会

如此冠冕堂皇。

“行政执罚”，大众已经见得很多，对法外处罚

的种类，大家更是见怪不怪，从“小姐税”到“罚款

月款”，一些执法者一向就有旺盛的创造性，现在

再弄出个“处罚广告”，也没人感觉到奇怪，从中也

可以看出，以权力谋利的方式是多么平常，多么无

孔不入。

对于这单疑似的罚款生意，这些执法部门肯

定是不承认的，现在就照例又推说是上级领导的

指示，那么，能不能说明到底是哪一个领导的指示

呢？

处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执法对象的行为更

合法，而登报检查已经脱离了法律的轨道和界限，

即使是在严格执法，没有以权谋私，但也侵犯了当

事人的财产权，还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人格尊严

等权利。对于这种执法犯法的情形，进行调查和

纠正也是题中之义。

绥德县纪委回应中的话语逻辑就是两个字：护

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防卫型官场逻辑的体现，遇

事先想出一个应急的兜底说辞，全然不顾这种说辞

能否站得住脚，这或许也是官场雷语频出的一个原

因。纪委属于内部监察，执行过程中难免也会出现

这样一种怪异的现象。纪委所作出的结论本该具有

权威性，然而非常遗憾，即便看破案片的说法能够成

立，也不能成为当事人减轻渎职责任的理由，这种话

语逻辑的作用往往走向另一反面，给人“此地无银三

百两”的感觉。

幸好新闻能够配发图片，事情的真伪也不由当

地纪委一张嘴来说。记者更是准确地给所谓的“破

案片”破了案。所谓的破案片与热播的电视剧《木府

风云》第38集25分54秒的画面非常相似。

作为监察部门实在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看

破案电影这句话漏洞百出，暗含的逻辑已经成为庇

护的一种，这已经不是一个逻辑笑话，实质问题还是

自我监督的不可靠。

纪委监察依旧属于典型的“官评官”模式。这恰

好是现行政府绩效考评模式的体现。然而，早在

2007 年，全国多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建议尽

快建立标准化的政府工作绩效社会评议制度，并且

将评议结果完全向社会公开。虽然有一些地方搞过

“民评官”的试验，但并未制度化、标准化和科学化。

“官评官”的弊端显而易见。由于彼此要相互评

价，便形成了官场“潜规则”，大家遮丑护短，心照不

宣，只拣好的说，所谓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不过网络时代已经具有打破“潜规则”藩篱的硬

件条件。监察部门与其官官相护，不如敦促当事人

主动坦诚地认识错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年轻人

犯错误是免不了的。只要不过分地发酵这种非典型

事件中可能蕴含的典型社会情绪就好，若一味地捂

盖子，反而有可能使得事态进一步发酵，刺激公众情

绪。

看“破案电影”折射权力护短逻辑

言论

时事
乱炖

山 东 菏 泽 市

曹县某国有公司

的 15 名员工要求

涨工资,公司负责

人先是认定两名

员工代表撺掇工

友,将两人停职,其

他 13 名员工向公

司提出恢复两人

工作的申请,也因

此失去工作。

（9 月 11 日

《齐鲁晚报》）

近日，有网友

在某论坛发帖称，

陕西省绥德县境

内数处林木被毁，

群众举报后却一

直不见处理，林业

派出所民警却在

上班时间玩游戏、

看电影。绥德县

纪委回应，当时一

位民警看的是破

案电影，另一位民

警 玩 的 是 QQ 游

戏。（9月11日《华

龙网》）

时评

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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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某晚报经

常刊登相近内容的

检查或道歉信，一

律 600 元一则，内

容涉及出租车司机

不系安全带，企业

对国家法规学习不

够等。贵阳市客管

局稽查科工作人员

表示，此举是“上级

领导的决定”。

（9 月 11 日

《东方早报》）

非常
道

老癸

国企之所以这么傲慢和霸道，就是因为现在在

某些国企老板看来，企业虽然名义上是国有的，但实

际上早已被一些老板当成自家的了。员工要求加

薪，就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给企业的经营增

加困难。而同时员工在企业的权益更没有足够的保

证，也缺乏一定的监管措施，国企老板不仅可以随意

地将员工停职，就是开除和辞退谁也奈何不了他

们。正如有些国企员工所说，现在不少国企经营者

实际上甚至比民企老板还“老板”呢，不仅在财务开

支上毫无约束，在员工切身利益问题的处理上更是

以“上帝”自居。

按说，企业特别是国企都有健全的工会组织，企

业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侵害员工权益的事情，企业的

工会组织又在哪里呢？这个时候企业的工会组织如

果能及时出面，据理力争，企业也不可能霸道到如此

地步。但事实是一些国企工会组织早已经不是所谓

的“员工的娘家”，而已经是企业老板手下的一个

“内部机构”了，甚至已经沦落成看企业老板眼色行

事的一个工具了。国企工会本身也是端着“老板的

饭碗”，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河”，哪有能力和勇气维

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呢？

因此，问题虽然表现在员工们的身上，但实际根

源却出在国企老板们有恃无恐，缺乏监管，国企工会

组织形同虚设，根本没有能力和勇气与国企老板们

抗衡的问题上。因为员工没有依靠，法律也显得“爱

莫能助”。也就是没有一点可以让国企老总们畏惧

的地方，这就造成员工和企业在地位上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公平。企业老总们之所以如此霸道和傲慢，

恰如有的员工们所说，正是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有资

格这样霸道和傲慢。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国企老

总们欺负的不是员工，而就是我们软弱的工会组织，

甚至是我们的法律。

不开名车；名牌服装撕掉商标；名烟装在普通烟

盒内；戴普通眼镜；不带“干女儿”随行；保持面无表

情，不合时宜的微笑会招灾；突发事件别当新闻发言

人；打空姐堵“官媒”可以，但别忘了封微博。

近期一些领导干部的服饰，在网上引出不少议

论。某些富有创意的网民为此编撰了最新的段子

《领导出镜须知》。

该文章确为老师撰写，不过属于内部交流文章，

工作人员误操作将其传至网上。

16岁的费云轩（化名）今年6月刚从华东政法大

学附属中学初中部毕业，几天前其亲属在网络上发

现其初中班主任在一篇文章中将费云轩归为“臭名

昭著的人物”，该文引发其家长极度不满。对此，校

方回应称。

王了

金戈

方小川

孝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行为。《说文》

上说：“孝，善事父母者。”一位网友说：“把父

母装在心中就是孝。”两者合起来，对孝的理

解就比较全面。

网友偏重于理念，《说文》偏重于行为，

强调的是一个“善”字。理念属于子女单方

面的认识，行为要子女和父母两方面合作才

能完成。理念指导行为，行为体现理念，说

孝行，两方面缺一不可，而根本在于理念。

所以，政府的有关部门应该想尽办法使

孝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下意识的行

动。这样，哪怕劝告父母也具有孝的内涵，

否则，每周给父母打十个电话，也会由于言

不由衷而流于形式主义。

标准必须量化，不量化无以成标准。孝

属于道德范畴中的伦理部分，是不可以量化

的，也就无标准可言。那种企图通过量化的

手段，使孝顺父母有标准可依，快速提高全

民族的孝文化水平，出发点是不错的，但由

于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作祟，忘记了道德成

长的客观规律，自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日前发布的“新版‘24 孝’行动标准”，

依我看只能算是 24 项孝的内容举例，合则

实行，不合则罢。例子中体现出的对父母的

精神关怀和心理关怀，由于目前尚未普遍引

起子女们的重视，倒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孝是“孝顺”的省略，其原则是“孝顺

‘顺’为先”。说得具体一点，顺从父母的意

愿是前提，在此前提下，才考虑怎么去孝。

掌握这个原则，父母就高兴，孝的目的就达

到了。反之，父母不高兴，孝的目的也就达

不到。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向我诉苦，说她的

女儿逢年过节总是照自己的喜爱买些时尚

的衣服孝敬她，她很少有喜欢的，弃之可惜，

穿又难受，不知怎么处理。这说明，违反父

母的意愿，孝就不会有“孝果”。

说“孝”
刘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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